
关于诺德深证

300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诺德深证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

2012

】

551

号文批准，已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

2012

年

9

月

28

日。现

因募集情况的变化，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以及《诺德深证

30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诺德深证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诺德深证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规定，经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本基金销售代理机构协

商，并经请示中国证监会同意，自

2012

年

9

月

4

日起将停止办理本基金的认购手续。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374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

2012-27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获得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2

年

9

月

3

日对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通

过。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2012-023

浙江震元关于全资子公司震元制药

收到美他多辛注射液

现场检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于日前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

中心对美他多辛注射液进行生产现场检查的通知书。 生产现场检查是取得新药生产注册批件

的正常程序。目前，震元制药按照《关于开展药品注册生产现场检查工作的公告》的各项要求，

积极准备美他多辛注射液的生产现场检查相关工作，争取尽快进行现场检查。

美他多辛注射液是用于治疗急性酒精中毒的唯一药品。

特此公告。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580

证券简称：圣阳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8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到期换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9

月

1

日首次获得山东省环境保护

厅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取得了

HW49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收

集、贮存的经营许可，有效期限为

1

年，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

2011

年

8

月

31

日《许可证》到期后，经过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审核，《许可证》有效期限变更为：

2011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

2012

年

9

月

1

日，经山东环境保护厅审核，公司获得《许可证》（鲁危证

0053

号），有效期限为：

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公司董事会将依据《许可证》新的有效期限办理工商登记变更

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432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

2012-019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柯顿（天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下称

"

柯顿公司

"

）近日收到天津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天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下达工业

中小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

第一批

)2012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津发改投资

(2012)324

号），柯顿公司

"

家用医疗健康电子产品改造项目

"

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资金

224

万元人民

币。目前，该笔款项已划入柯顿公司专用账户，柯顿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加强管理，专

款专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该笔款项将确认为递延收益，柯顿

公司将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结转，获得该笔政府补助对柯顿公司

2012

年度业绩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595

证券简称：豪迈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4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9

月

3

日（周一）上午

10

：

00

2.

会议地点：山东高密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

1

号 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恭运先生

6.

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8

人，代表股份

116,111,10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58.0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

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关于巨型子午线轮胎硫化机项目暂缓实施的议案》

同意

116,1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

；

本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刊登于

2012

年

8

月

18

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

巨型子午线轮胎硫化机项目暂缓实施的公告》 及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

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房立棠、郭芳晋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88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销售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鉴于长江三角地区是国内钛白粉销售的主要市场， 本公司自

2007

年起已在上海设立销

售总部，负责长江三角地区的钛白粉销售工作。近年来，公司在长江三角地区的钛白粉销售

量逐年递增，且上海是国内国际贸易中心，为及时了解市场信息，把握市场脉动，公司拟在上

海投资人民币

1500

万元，设立销售公司，负责公司产品在华东等地区的销售。

2012

年

8

月

31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

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销售公司的提案》。

此次设立销售公司由本公司全额出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此次

对外投资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20％

，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次投资设立销售公司由本公司全额出资，不存在交易对手方。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公司（以工商核准为准）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以工商核准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富强

出资方式：现金

经营范围：：钛白粉、钛铁矿、钛渣、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品）的销售；自

营和代理上述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以工商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及时了解和掌握市场信息，把握市场脉动，负责公司产品在华东等地区的销售。可以保证

公司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及影响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

（二）存在的风险

项目主要存在销售公司在运营管理方面的风险。本公司将把业已实施的财务管理、人事

管理等各项管理制度推行、落实到该子公司，促使该子公司稳定快速发展。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四日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添利

A

基金份额折算和申购与赎回结果的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基金管理人

"

）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在指定媒

体及本公司网站（

http://www.thfund.com.cn

）发布了《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添

利

A

份额开放申购与赎回的公告》（简称

"

《开放公告》

"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添利

A

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简称

"

《折算公告》

"

）和《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添利

B

份额（

150027

）的交易风险提示公告》（简称

"

《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

）。

2012

年

8

月

31

日

为添利

A

的第

7

个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及开放申购与赎回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添利

A

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

根据《折算公告》的规定，

2012

年

8

月

31

日，添利

A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1131284

元，据此计

算的添利

A

的折算比例为

1.01131284

，折算后，添利

A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

元，基金份

额持有人原来持有的每

1

份添利

A

相应增加至

1.01131284

份。折算前，添利

A

的基金份额总额

为

1,999,958,935.63

份，折算后，添利

A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2,022,584,154.76

份。各基金份额持有

人持有的添利

A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

差计入基金资产。

投资者自

2012

年

8

月

31

日起（含该日）可在销售机构查询其原持有的添利

A

份额的折算结

果。

二、本次添利

A

开放申购与赎回的确认结果

经本公司统计，

2012

年

8

月

31

日，添利

A

的有效申购申请总额为

785,347,129.42

元，有效赎

回申请总份额为

645,794,458.55

份。

根据《开放公告》的规定，所有经确认有效的添利

A

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据此

确认的添利

A

赎回总份额为

645,794,458.55

份。

添利

B

的份额数为

999,979,831.67

份。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

日起

5

年内，添利

A

的份额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

2

倍添利

B

的份额余额（即

1,999,959,663.34

份，

下同）。

对于添利

A

的申购申请，如果对添利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添利

A

的份额余

额小于或等于

2

倍添利

B

的份额余额，则所有经确认有效的添利

A

的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

认；如果对添利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添利

A

的份额余额大于

2

倍添利

B

的份额余

额，则在经确认后的添利

A

份额余额不超过

2

倍添利

B

的份额余额范围内，对全部有效申购申

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

在发生超额申购时，申购申请的比例确认计算方法如下：

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

＝

【

1,999,959,663.34－

（添利

A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有效赎回申请份

额）】

／

比例确认前申购金额

投资者申购申请确认金额

＝

投资者提交的有效申购申请金额

×

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

当发生比例确认时，添利

A

的申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申购申请确

认金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

计入基金资产。

经本公司统计，本次添利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经确认后，添利

A

的份额余额将大于

2

倍

添利

B

的份额余额，为此，基金管理人对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照上述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比例

确认。本次添利

A

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为

79.35%

。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于

2012

年

9

月

3

日根据上述原则对本次添利

A

的全部申购与赎回申请

进行了确认，并为投资者办理了有关份额权益的注册登记变更手续。投资者可于

2012

年

9

月

4

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申请与赎回的确认情况。未获成交确认的申购资金将于

2012

年

9

月

3

日

起

5

个工作日内通过销售机构划往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投资者赎回申请成功后，本基金管理

人将自

2012

年

9

月

3

日起

7

个工作日内通过相关销售机构将赎回款项划往基金份额持有人账

户。

本次添利

A

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结束后， 本基金的总份额为

2,999,939,

443.47

份，其中，添利

A

总份额为

1,999,959,611.80

份，添利

B

的基金份额未发生变化，仍为

999,

979,831.67

份，添利

A

与添利

B

的份额配比为

1.99999995∶1

。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添利

A

自

2012

年

9

月

1

日起（含该日）的年收益率（单利）根据添利

A

的本次开放日，即

2012

年

8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1

年期银行定

期存款基准利率

3.00%

的

1.3

倍进行计算，故：

添利

A

的年收益率（单利）

＝1.3×3.00%＝3.90%

添利

A

的年收益率以百分数形式表示， 其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2

位。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0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3

日下午

15:00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3

日下午

15

：

00

时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8

月

31

日

15:00-2012

年

9

月

3

日

15:00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31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9

月

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

:

河南省濮阳县西环路中段濮耐股份

A

座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百宽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4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2629059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2.048％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

席了本次会议。

2

、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2626659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2.045％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4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033 %

。

四、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2629059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二）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逐项表决如下：

1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52629059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2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52629059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3

、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52629059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4

、债券利率

表决结果：同意

52629059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5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52629059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6

、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52629059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7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52629059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关于《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2629059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四）关于《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2629059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3

日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大元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４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杨军

住 所：上海市奉贤区

通讯地址：上海市奉贤区

股份变动性质：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行为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聘请的专

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的含义如下：

大元股份、公司、上市公司 指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泓泽 指 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人 指 杨军

本次股权转让、本次转让、本次权益变

动

指

杨军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９４％

股权之

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权转让协议 指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杨军与邓永新、上海武洲实业有限公司、屠雄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购管理办法》、《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杨军，性别：男，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号码：

３１０２２６＊＊＊＊＊＊＊＊

０５３２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通讯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未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未有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杨军通过协议转让其所持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９４％

股权系为获取投资收益。

二、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月内不排除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

可能性。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方式与结果

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８．５％

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协议转让，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海泓泽世纪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９４％

股份，形成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不再持有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也不再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杨军与邓永新、上海武洲实业有限公司、屠雄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当事人

出让方：杨军

受让方：邓永新

受让方：上海武洲实业有限公司

受让方：屠雄

２

、股权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格

杨军将所持有的上海泓泽

５０％

股权作价

２７

，

９９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邓永新。附属于股权

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

杨军将所持有的上海泓泽

４３％

股权作价

２４０７４．８４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上海武洲实业有限公

司。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

杨军将所持有的上海泓泽

１％

股权作价

５９９．８８

万元转让给屠雄。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

股权的转让而转让。

３

、付款安排

受让方于协议签订日起

３０

日内，向杨军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４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５

、生效条件

自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大元股份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其他重要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

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

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信息披露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人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

２

、《股权转让协议》；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银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天

东路南侧

８

号

股票简称 大元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４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杨军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奉贤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两个以上上市

公司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７００

万股 持股比例：

８．５％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变动数量：

１７００

万股 变动比例：

８．５％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大元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４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邓永新

住 所：湖南省华容县

通讯地址：湖南省华容县

股份变动性质：协议受让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行为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聘请的专

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的含义如下：

大元股份、公司、上市公司 指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泓泽 指 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人 指 邓永新

本次股权转让、本次转让、本次权益变

动

指

邓永新通过协议方式受让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之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权转让协议 指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邓永新与杨军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购管理办法》、《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邓永新，性别：男，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号码：

４３０６２３＊＊＊＊＊＊＊＊

１９１２

，住所：湖南省华容县，通讯地址：湖南省华容县，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未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相关产权与实际控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邓永新，性别：男，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号码：

４３０６２３＊＊＊＊＊＊＊＊

１９１２

，住所：湖南省华容县，通讯地址：湖南省华容县，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未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２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本报告信息披露义务人邓永新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邓永新与大元股份前任董事长邓

永祥系兄弟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履职情况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自由投资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在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学习、考察，任监察部部长。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邓永新所控制的核心企业为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其核心业务为实业投资、

投资管理，投资信息咨询（除经纪）等。无关联企业。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未有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邓永新通过协议购买大元股份第一大股东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实

现对大元股份的控制，系看好大元股份实现向黄金产业战略转型的发展前景，，以分享大元股

份未来良好发展所创造的价值，。

二、未来

１２

月内持股意向

本次股权协议转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能性。 如果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增持或处置已拥有的权益的股份，

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方式与结果

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８．５％

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协议受让，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份，实现

对上海泓泽的控制，从而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邓永新与杨军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当事人

出让方：杨军

受让方：邓永新

２

、股权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格

杨军将所持有的上海泓泽

５０％

股权作价

２７

，

９９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邓永新。附属于股权

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

３

、付款安排

邓永新于协议签订日起

３０

日内，向杨军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４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５

、生效条件

自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

三、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及股份转让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质押对象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期限

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宁办事处

３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２５－－２０１２．１１．２５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１６－－２０１２．０９．１６

本次股份转让无附加特殊条件，无补充协议。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

安排，就出让人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不存在其他安排。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７

，

９９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邓永新以其自有资金支付。

二、资金支付方式

邓永新于协议签订日起

３０

日内，向杨军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三、资金来源的声明

邓永新声明，本次交易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大元股份及

其关联方。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

整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全力支持大元股份向黄金开采行业的战略转型，除此之外，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没有对大元股份主营业务重大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

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全力支持大元股份向黄金开采行业的战略转型外，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没

有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

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调整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调整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具

体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改变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出重大改变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

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大元股份仍将作为独立运营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及大元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为确保本次权

益变动完成后大元股份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的经营能力，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保

持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业务独立、机构独立、资产独立完整。本次交易对于

大元股份的经营独立性并无实质性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

在的同业竞争，也不存在关联交易。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间的重大交易

一、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邓永新未与大元股份及其子公司进行过任何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进行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邓永新未与大元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过

任何交易。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邓永新没有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具体计划，也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

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事项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邓永新没有对上市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大元股份股份的情况

经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大元股份股份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查，信息披露义务人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大元股份股份的情况。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其他重要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

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

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信息披露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人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

2

、邓永新与杨军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3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银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天

东路南侧

８

号

股票简称 大元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４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邓永新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湖南省华容县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

２

个以上上市

公司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变动数量：

１７００

万股 变动比例：

８．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

受让人签字：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2

年

9

月

4

日 星期二


